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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　函

地址：542南投縣草屯鎮史館路456號

承辦人：李祈德

電話：049-2365226分機2220

傳真：049-2365581

電子信箱：kid@forest.gov.tw

受文者：本分署經營企劃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2日

發文字號：投企字第114433035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分署114年4月17日（四）召開經管國有林地内「南

投縣信義鄉濁水溪線」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第6次

會議紀錄，請依會議決定（議）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分署114年4月7日投企字第1144330273號開會通知

辦理。

二、併送本次會議有限責任南投縣布農族原住民林業暨勞動合

作社，及有限責任南投縣原住民濁水布農林業暨勞動合作

社專題報告簡報資料供參。

正本：李召集人政賢、甘共同召集人浩望、王副召集人怡靖、黃執行秘書允廷、幸尚慈

委員、全偉勤委員、Ali-manqoqo委員、松照天委員、幸泰祥委員、田東憲委員

、金財富委員、谷自勇委員、全美珍委員、松慶川委員、全文忠委員、邦卡兒 海

放南委員、盧道杰委員、全皓翔委員、林婷玉委員

副本：原住民族委員會（含附件）、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含附件）、南投縣政府

原住民族行政處（含附件）、南投縣信義鄉公所（含附件）、有限責任南投縣原

住民濁水布農林業暨勞動合作社（含附件）、有限責任南投縣布農族原住民林業

暨勞動合作社（含附件）、青雲社區發展協會（含附件）、人和社區發展協會（

含附件）、波石社區發展協會（含附件）、雙龍社區發展協會（含附件）、潭南

社區發展協會（含附件）、南投縣信義鄉人和村辦公室（含附件）、南投縣信義

鄉地利村辦公室（含附件）、南投縣信義鄉潭南村辦公室（含附件）、南投縣信

義鄉雙龍村辦公室（含附件）、南投縣濁水溪線布農族獵人協會（含附件）、南

投縣信義鄉民代表會 谷明耀副主席（含附件）、南投縣信義鄉民代表會 松東隆

代表（含附件）、南投縣信義鄉民代表會 金馬嵐代表（含附件）、南投縣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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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才議員（含附件）、本分署經營企劃科（含附件）、自然保育科（含附件）

、森林管理科（含附件）、森林育樂科（含附件）、集水區治理科（含附件）、

丹大工作站（含附件） 2025/05/02
11: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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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經管國有林地内 

「南投縣信義鄉濁水溪線」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

第 6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 年 4月 1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貳、地點：南投分署丹大工作站 3樓會議室

參、主席：李分署長政賢、甘共同召集人浩望 紀錄:李祈德

肆、主席致詞 (略)

伍、參加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陸、專題報告

一、合作社現況及未來展望分享-有限責任南投縣布農族原住民林業暨勞

動合作社

二、合作社現況及未來展望分享-有限責任南投縣原住民濁水布農林業暨

勞動合作社

委員意見：

(一)幸委員尚慈(原住民代表)

兩個合作社的量能是否能夠負擔起四村部落的經濟模式，包含林下

經濟、生態旅遊解說，甚至於未來的接駁車管理及住宿餐飲提供，

期望兩個合作社都能廣納部落族人參與，讓往後永續量能備足。

(二)谷自勇委員(原住民代表)

建議強化合作社功能，並針對下列事項進行改進：

1.合作社成立不夠透明化。

2.合作社功能無法落實。

3.合作社有家族企業化趨勢或同溫層利益化，沒有達到公益共榮共

享宗旨。

4.合化社召募社員，應含蓋濁水溪線雙龍、地利、潭南、人和等 4

部落共同參與。

決 定：四村部落能成立的兩個合作社實屬不容易，合作社的功能是希

望提供在地工作，按照合作社的工作面向提供不同的服務，也

依據個人的能力來分配不同工作。希望部落族人可以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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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藉由加入後更能了解合作社的運作及功能，也才能提

升部落生產量能。

柒、前次會議決議事項

一、有關丹大地區推動地方創生計畫所需生態旅遊車輛接駁部分，未來將

朝租賃車接駁方向辦理，並結合在地部落族人傳統文化祭儀及當地環

境教育解說。

二、後續請南投分署洽詢相關租賃車業，進行路線及車輛租賃意願評估。

委員意見：

(一)森林育樂科補充說明

南投分署已編列 2年農再計畫辦理生態體驗營運基地的營運管理，

屆時將編列 10 輛合法租賃車，輔導 15-20 人取得職業駕駛執照進

行部落間與保護區的生態旅遊接駁。本計畫預計 114 年 5月份公開

上網徵求服務建議書，歡迎部落透過合作社或工作站來瞭解，並請

部落族人可以事先盤點車輛、人員及文史等資源，作好未來規劃生

態旅遊的準備。

(二)幸委員尚慈(原住民代表)

生態旅遊車輛接駁是否由在地四村部落承接，不應由外來廠商或公

司承接，否則將破壞共管信任之關係。

(三)全委員偉勤(原住民代表)

1.建議能結合四村部落的觀光業者，共同推動 Bunun Acang 傳統文

化地景野生動物保護區的觀光生態旅遊活動。

2.考量四村部落不是所有人都了解保護區資源管理，希望藉由專業

人士來帶領遊客進行生態旅遊。

決 定：生態體驗營運基地的營運管理以公開評選方式辦理，以在地部落

優先承攬，屆時歡迎各部落透過合作社或在地團體來投標，共同

串聯四村部落觀光景點，推動部落生態旅遊。

捌、報告事項

一、「Bunun Acang 傳統文化地景野生動物保護區」劃設進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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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投分署 113 年 3月 13 日召開保護區劃設公聽會，獲取在地部落

意見，並於花蓮分署召開之公聽會及林業保育署召開之工作會議進

行說明，並依利害關係者意見進行修正。

(二)113 年 5月 20 日第 4次濁水溪線共管會進行保育計畫(草案)修正

報告，依會議決議及南投分署丹大工作站 113 年 6月 26 日訪談丹

社群耆老及文史工作者訪談紀錄修正保育計畫內容。

(三)113年 7月 1日保育計畫(草案)陳報林業保育署，林業保育署於113

年 8月 12 日召開研商會議，南投分署已依會議決議修正，提報陸

域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審議。

(四)農業部於 114 年 2月 7日召開「陸域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第 1

屆第 1次委員會議」，南投分署於會中向委員簡報保護區規劃，部

落族人及公所並協助說明保護區劃設對於部落文化保存之重要性，

經委員會決議通過，並請南投分署依委員意見修正保育計畫。

(五)林業保育署於 114 年 2月 20 日召開「丹大地區野生動物保護區之

分區規劃及進入申請討論會議」，邀請登山界針對保護區劃設後之

管理方式提供意見。因本保護區與花蓮七彩湖野生動物保護區毗鄰，

為利後續管理一致性，南投分署已於 114 年 3月 25 日與花蓮分署

參酌前揭會議決議，取得保育計畫修正共識。

(六)修正後之保育計畫報林業保育署後，將由農業部進行預告及公告程

序。

委員意見：

(一)田委員東憲

1.目前執行的傳統文化地景野生動物保護區政策讓部落擁有強大

的認同感及期待性，但是為了讓未來更確實的落實，實際上欠缺

紮實的法源根基，建議保護區還是需要具國土安全及生態保護、

國民娛樂兼具生態發展，及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的保護

等三個面向進行考量。

2.保護區的相關規劃都並未落實，會造成與現場執行的落差，目前

如交通管理、道路安全管理，及營運管理等計畫都相當欠缺，需

要提出更詳細的計畫來落實保護區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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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前兩個在地合作社是否具有部落代表性的認同、會員普及性，

及是否能帶來部落進步性，提升就業，都需要再觀察。

(二)全委員偉勤(原住民代表)

有關保護區建議紮營及招待所地點建議在丹大事業區第8林班舊菜

園大平台，可以遠眺卡社溪、干卓萬山及十八連峰，景色十分優美。

決 定：有關 Bunun Acang 傳統文化地景野生動物保護區的後續規劃，

南投分署定會通盤考量，並與部落族人充分溝通。

二、舊孫海橋復建工程進度說明

(一)林業保育署於 113 年 4月 12 日函請南投分署積極辦理孫海橋復建

評估規劃作業，南投分署參考 111 年可行性分析評估報告內容，並

考量近年營建物價大幅上漲，且納入環評、水計、跨河建造物申請、

野保法、鑽探、鑑界等前期工作費，提報林業保育署准予辦理後續

作業。

(二)南投分署原訂於 113 年 7月 9日辦理規劃、設計及監造招標案，惟

林業保育署請南投分署先暫緩執行，並按工程程序辦理規劃作業，

評估不同方案後再報林業保育署召開會議，以審定最適方案，據以

辦理後續細部設計及相關工作。

(三)林業保育署於113年 9月20日邀集相關用路單位，召開協商會議，

討論橋梁興建方案及經費分攤問題，並作成初步結論如下：

1.考量濁水溪、丹大溪匯流口處水況複雜，建議於原址附近重建，

以避開複雜水域，影響橋梁安全，橋梁載種須符合台電工程車需

求，即橋梁能在車輛載重 25 公噸以下安全行駛。

2.台灣電力公司、林業保育署、原民會等單位之橋梁經費分攤建議

比例為 50：40：10，或台灣電力公司、林業保育署經費分攤建議

比例為 50：50，二方案由各單位內部簽報，如有其他建議，後續

再協調，至於公路局負責負擔維護台 16線臨 29 便道經費。

3.因本案前已辦理可行性分析工作，本案後續執行程序建議直接委

託由專業單位辦理設計監造工作。

(四)南投分署與南投縣信義鄉公所於 113 年 11 月 19 日共同召開「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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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信義鄉濁水溪線」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第 5次會議，向

當地與會代表簡報說明原孫海橋復建進度，未來規劃設計階段將續

與部落說明溝通及徵詢意見。

(五)孫海橋復建案依照行政院秘書長 111 年 8月 12 日院臺農長字第

1090043173 號函示，檢視南投分署規劃或辦理情形，屆時併同橋

梁基本設計資料彙整說明，交分署經營企劃科報署層轉行政院。

(六)孫海橋復建工程設計監造部分，南投分署已於 114 年 2月 25 日決

標委託由劦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並於 114 年 3月 6日邀集台

灣電力公司、南投分署丹大工作站、自然保育科、集水區治理科等

相關單位對於復建需求進行初步討論，討論項目包括橋址線型、位

置、景觀、安全性及橋梁完成後橋梁監測設備、丹大聯外道路管制

方案等內容，以作為後續基本設計方案參考，依契約規定預定於

114 年 6月 16 日前提送基本設計方案。

委員意見：

(一)田委員東憲(原住民代表)

舊孫海橋復建工程是否需要符合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

辦法；另外新橋位置位於匯流處，河床高低落差很大，是否採不落

墩的方式施工。

(二)金委員財富(原住民代表)

建議分署召開臨時會，安排委員進入丹大聯外道路定點會勘，以利

推動實質內涵及共識。

決 定：

(一)如有需要辦理諮商同意，南投分署會依相關規定辦理；至於孫海橋

復建部分，俟細部計畫完成後，會再召開說明會向部落說明。

(二)請共管會執行秘書協助安排委員擇期進入丹大聯外道路辦理現勘，

使委員更能了解Bunun Acang傳統文化地景野生動物保護區現況及

未來的規劃。

三、丹大地區推動地方創生計畫進度說明

(一)南投分署因應「Bunun Acang 傳統文化地景野生動物保護區」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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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該保護區未來環境教育、生態體驗、車輛接駁、文化巡禮、

登山步道、住宿設施及行銷包裝等需作統整規劃，希望透過地方創

生計畫申請，引進政府各部會之資源。

(二)信義鄉部落族人未來倘推動生態旅遊遊程，現行接駁車適法性及未

來合法可行方案，應作全面性盤點，整合政府單位及配合地方組織

單位協助，規劃期程逐步推動，以符合部落及山友遊客期待。

(三)南投分署於 113 年 9月 4日至 11 月 25 日期間，邀集國發會中區創

生輔導單位、信義鄉公所、路權機關、各提案單位及輔導團隊討論，

以南投縣信義鄉「信義鄉濁水溪線綠色經濟產業推動計畫」地方創

生計畫申請提案。提案包含向原住民族委員會申請 D調卡農_潭南

部落廚房計畫，向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申請與「林」共創綠色經濟、

生態體驗營運基地-多功能場域建置，及生態體驗營運基地-營運管

理等 4項計畫

(四)本計畫於113年 11月 27日於中興新村通過國發會輔導會議審查，

並於114年 1月22日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

第 46 次工作會議，由有限責任南投縣原住民濁水布農林業暨勞動

合作社擔任提案代表單位簡報，並通過 D調卡農_潭南部落廚房、

與「林」共創綠色經濟，及生態體驗營運基地-多功能場域建置等

3項計畫核定。

(五)原向林業保育署申請生態體驗營運基地-營運管理計畫，因提案單

位無力籌措自籌款，爰撤回國發會地方創生提案。南投分署已於

114 年 3月 17 日提供農再計畫構想書陳報鈞署審核，俟同意後再

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計畫執行

委員意見：

(一)幸委員尚慈(原住民代表)

1.請問接駁車的駕駛培訓何時開始實施，人員選拔是否僅限合作社

才能參加。

2.生態體驗營運基地-多功能場域建置計畫是以信義鄉公所為申請

單位，後續管理是否由鄉公所或是委託在地部落族人經營，如為

公所管理是否就失去了共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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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委員偉勤(原住民代表)

五里亭附近有很多土地賣給非原住民，請問信義鄉公所是否有強制

收回原住保留地。

決 定：

(一)生態體驗營運基地-營運管理計畫目前尚在規劃階段，後續辦理公

開招標後，將要求執行單位向四村部落公開說明接駁車人員培訓內

容及受訓時數，人員身分不僅限合作社社員，所有部落族人均可參

加。至於多功能場域建置計畫提案申請以公部門較為適當，其後續

委託營運管理將與部落取得共識後，採公開招標的方式辦理。

(二)信義鄉公所對於違法使用的原住民保留地均依規提出收回，至於目

前生態體驗營運基地範圍，屬於信義鄉公所已強制收回之土地。

(三)生態體驗基地規劃以農牧用地作露營區容許使用部分，(包含簡易

水保)，請信義鄉公所協助執行。

玖、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南投縣信義鄉濁水溪線」共管會下屆委員遴選案，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南投縣信義鄉濁水溪線於 112 年 7月 11 召開第一次會議，本次委

員組成由南投分署分署長、副分署長及丹大工作站主任等 3人，擔

任召集人、副召集人及執行秘書，加上原住民族代表委員 11 名、

機關代表 3名及專家學者 2名，合計 19 人。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林務局各林區管理處與經管國有林地內原住民族資源共同管理

機制要點共管會第六條規定，委員任期二年，期滿得續聘（派）之。 

二、本共管會委員將於今(114)年 6月 30 日任期結束，其中共管會之原

住民族代表委員依規應由當地原住民族部落召開部落會議推舉產

生。當地部落未推舉時，得由各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公

所推薦。

三、本屆原住民委員組成為地利村 3名、潭南村 2名、雙龍村 2名、人

和村 2名、卡里布安村 1名及新鄉村 1名，合計 11 名。下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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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名單及各部落推舉後提交信義鄉公所之時程，建議先行討論。

四、專家學者及機關代表推薦名單，提請討論。

決 議：

一、下屆原住民代表分配名額維持與本屆相同，為地利村 3名、潭南村

2名、雙龍村 2名、人和村 2 名、卡里布安村 1 名及新鄉村 1 名。

至於專家學者及機關代表亦維持與本屆相同。

二、請各部落於 114 年 5月 15 日前召開會議推舉第二屆共管會原住民

代表，推舉名單請提交信義鄉公所彙整後，再送林業保育署南投分

署續辦。

拾、散會 (中午 12 時 50 分)













有限責任南投縣布農族原住⺠

林業暨勞動合作社

介紹

經理金凱恩

113年3月06日 in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



一.合作社成立

本合作社為於112年5月28日完成合作社登記，社員組成為南投縣布農族

人，合作社主要經營業務內容如下：

伐木、造林、撫育、刈草等林業經營相關勞務工作。

林下經濟（林下養雞、養蜂、段木香菇及其他森林副產物之經營）。

部落生態旅遊導覽體驗。

提供景觀、植栽、綠美化之勞務服務。

高山協作：提供高山協作等勞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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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南投縣布農族原住⺠林業暨勞動合作社」



二.合作社成立

• 林業合作社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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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南投縣布農族原住⺠林業暨勞動合作社」

(田文媚)



二-社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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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南投縣布農族原住⺠林業暨勞動合作社」

編號 姓名 性別 備註(簡歷)

1 田雲程 男 擔任合作社監事主席前雙龍村⻑

2 金國雄 男 伐木、務農

3 金國賓 男
擔任合作社理事主席伐木、務農、

水產養殖、風味餐

4 松錦榮 男 伐木、刈草、務農

5 全文忠 男
擔任高山協作6年；伐木、刈草、

務農



二. 社員組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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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南投縣布農族原住⺠林業暨勞動合作社」
編號 姓名 性別 備註(簡歷)

6 蘇玉惠 女 擔任合作社出納務農、風味餐

7 金凱聖 男 伐木、刈草、務農、定向越野C級

8 金凱恩 男 擔任合作社經理；伐木、務農、定向越野C級

9 鐘翠藜 女 林下經濟

10 松秋華 男 伐木、刈草、務農

11 全天儀 男 伐木、刈草、務農

12 松家富 男 伐木、刈草、



二. 社員組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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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南投縣布農族原住⺠林業暨勞動合作社」
編號 姓名 性別 備註(簡歷)

13 金明華 男 伐木、刈草、務農

14 幸棟樑 男 刈草、務農

15 幸棟樑 男 刈草、務農

16 陳富濱 男 貨運司機、伐木

17 張美玲 女 務農

18 伍⻑忠 男 務農

19 金政豪 男 伐木、刈草、務農



二社員組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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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南投縣布農族原住⺠林業暨勞動合作社」
編號 姓名 性別 備註(簡歷)

20 田文媚 女 手作工作紡、擔任合作社會計

21 谷筱柔 女 務農

22 田振華 男 警察退休正執行林下經濟



三. 執行工作

109-112 年期間，本合作社社員有受雇於林業保育署南投分署之 林業工作相關廠商，協助

執行造林地疏伐、修枝刈草及木材搬運等工 作，均圓滿達成工作任務，

過去承包林業經營相關計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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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 時間 單位 計畫名稱

疏伐案 113年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
巒大事業區第 59林班伐採作業委
託專案服務計畫 (契約編號

112406A035)

疏伐案 113年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
113年雙龍林道伐採作業委託專業

服務計畫(契約編號
113406A007)

疏伐案 114年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
113年度國疏5號雙龍林道伐採作
業委託專業服務計畫(契約編號
113406A043)



三.執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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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 時間 單位 計畫名稱

造林案 113年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
113年第國變11號巒大事業區第58林班
新植造林作業委託專服務計畫(契約編號
113406A028)

刈草案 114年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
丹大事業區第11-17林班防火線整理刈草
及林道燃料移除勞務採購（契約編號
113404A110)



四、地方創生

• 參與「信義鄉濁水溪線綠色經濟產業推動計畫」，
執行子計畫「與林共創綠色經濟」

• 計畫目標：1.發展適地林下經濟品項
2.提升林下經濟作物品質及產量
3.林下經濟作物製程及技術標準化
4.建立農產加工基地，落實設備部落共享
5.林下經濟品牌與包裝設計
6.制定行銷策略與銷售通路

10



感謝聆聽 敬請指正



來趣【丹大布農部落】
敬山愛水 同遊濁岸

金衣宸
Niun Nangavulan

專案經理



濁水布農林業暨勞動合作社
@地利遊客資訊站



組織成立
有限責任南投縣原住民濁水
布農林業暨勞動合作社，成
立於112年12月，其基礎為
南投縣丹大布農生態旅遊協
會之生態旅遊產業延伸，並
整合林道發展與戶外探索運
動行程，成為在地旅遊產業
的行政窗口，彌補傳統觀光
產業客服與行銷缺口。

組織是由一群自社區總體營
造時期回（留）鄉發展的觀
光業者與族人者們共同創立。

因為土壤與地形環境的限制，
地方產業之發展相當有限，
無法栽種高經濟作物，工作
的項目與機會受到限制，但
在部落中，卻有著得天獨厚
的森林資源、山水美景、傳
統文化…造就族人與大自然
共處友善環境，發展觀光服
務。

人和部落

雙龍部落

地利部落

潭南部落

丹大林道

雙龍林道

人倫林道
往日月潭

台16線(濁水溪)沿線部落

七彩吊橋水圳步道

老部落石板屋遺跡

人和自然苦茶油園區

瑪嘎馥生態園區

螢火蟲季

傳說故事牆、地景藝術獵人文化體驗



地方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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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舊部落遺址

布農獵人文化

布農木雕工藝

藝術團八部合音

在地品牌-人和自然

苦茶油、瑪嘎馥香氛

檜木精油、香杉純露

香魚養殖、5月甜桃

部落風味餐

獵人便當

苦茶油風味餐

布農烤大豬

登山、七彩吊橋健走

、射耳祭

濁岸音樂會、

螢火蟲季、森活節

撈撈客市集

自然資源 人文資源 林農產品 特色美食 節慶活動

針、闊葉巨木生態

野生動物保護區

雙龍、人倫林道

溪流生態、野溪溫泉

七彩湖、日月潭



•由人和、潭南、地利、雙龍四村共同推展，

以布農族文化、自然生態環境、戶外探索運動、
友善農業...等部落遊程服務帶動地方經濟產業
發展，來回應【部落人才與族群文化流失】的
議題。

我們的展望是期待族人留鄉、回鄉，用
自身所學技能彼此合作，讓原鄉不再是
只有務農跟臨時工作，多年之後我們的
孩子有更多的產業、就業機會。











族人名單



濁水

布農

多元團隊

• 社群行銷

• 接單客服

• 遊程規劃

• 隨團人員

• 賣場行銷

交通接駁

• 得利卡

• 在地小巴

• 外部車隊

住宿組

• 合法民宿

• 露營區

餐食點心

• 獵人便當

• 風味餐

• 在地食材

• BBQ 烤大豬

體驗活動

• 瑪嘎芙香氛

• 植物敲拓染

• 溪石彩繪

• 獵人獵徑

導覽人員

• 林道

• 部落

• 定點

戶外探索

• 攀樹

• 溯溪

• 定向越野

旅遊服務
營運

內外兼顧

行政團隊週報
對業者共識會議(輪值順序、通則)
合作意向書(交易條件、互責)
群組內公開分配通知
每年頒發各組值勤獎項



回饋專戶機制 / 社會責任 回饋部落

營收的

3％

部落公益活動

3,000元/次

(一年二次為限)



交通接駁組 餐食點心組 住宿服務組

香料發展組 導覽體驗組 戶外探索組

文創開發組 永續農林組 經絡保健組



未來展望

旅遊服務

質量提升

加強產業

商品面向

旅遊品牌

客群拓展

善用資源

培養人才

在地組織

連結共好



謝謝耐心聆聽
更感謝各方單位協助

有空歡迎隨時來
丹大布農部落 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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